各學系招收名額、招收對象、應考審核規定、考試科目

    及成績計算：

	學系別
	牙醫學系

	招收名額
	17名（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不足額錄取）

	招收對象
	1. 限大學考試分發及申請入學第三類組。

2. 2.限本校修畢大學部一年級升二年級生（不收降轉生）。

	應考審核規定
	1. 一年級所修科目無任何一科不及格（含操行成績、服務教育、軍訓與體育等），並就所修之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普通物理學及英文（外文領域中與英文相關之課程2學分）等四科任選三科之成績作為審核。審核之科目，每科成績不得低於70分，且每學期學業平均不得低於75分。如審核科目為學年課程，則以上下學期成績平均計算作為該科目審核之分數。
2. 需選修「牙醫學概論」且成績在八十五分（含）以上。
3. 審核之學科成績（牙醫學概論、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普通物理學及英文）限申請轉系當學年度之成績為憑。非當學年度或抵免之成績不予採認。
4. 操行成績每學期八十二分（含）以上且無記大過處分者。
5. 申請轉系學生每學期應至少修習二十學分（含）以上。

	考試科目
	1.牙醫學概論 2.素描及雕塑3.口試

	成績計算
	1. 一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總成績20%。

2. 轉系考試成績佔總成績80%（牙醫學概論35%、素描及雕塑35%、口試10%）。

3. 總成績同分參酌順序： eq \o\ac(○,1)牙醫學概論 eq \o\ac(○,2)雕塑及素描 eq \o\ac(○,3)口試 eq \o\ac(○,4)學
                        業成績


	學系別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招收名額
	7名（醫事檢驗組2名，生物技術組5名）

	招收對象
	限本校修畢大學部一年級升二年級生（不收降轉生）。

	應考審核規定
	1. 一年級所修之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及英文(外文領域中與英文相關之課程2學分)等科目，任選二科之成績作為審核，審核科目之成績未達七十分者不予考慮，如審核科目為學年科目，需上下學期平均為七十分(含)以上。

2. 申請轉系學生一年級成績排名需達該系（組）前30﹪。

3. 學年操行成績需達八十二分（含）以上且無記大過處者。

4. 申請轉系學生其第一學年每學期應至少修習二十學分（含）以上。

	考試科目
	口試

	成績計算
	口試100%


	學系別
	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轉組）

	招收名額
	（一年級升二年級）醫事檢驗組2名 

（二年級升三年級）醫事檢驗組13名，生物技術組16名

	招收對象
	限本系大一升大二或大二升大三生。

	應考審核規定
	一年級升入二年級或二年級升三年級申請轉組學生依規定須分別修畢一年級與一、二年級必修科目且必修科目成績之總平均需達七十五分（含）以上。

為免影響生技組二年級轉組學生之修課與實習時程，生技組二年級學生必須修畢醫檢組一年級與二年級之必修課程始可申請轉組。

	考試科目
	口試

	成績計算
	1. 各年級必修科目成績總平均佔總成績50%。

2. 轉組口試考試成績佔總成績50%。

3. 總成績同分參酌順序： eq \o\ac(○,1)口試  eq \o\ac(○,2)學業成績


	學系別
	生物醫學科學學系

	招收名額
	5名

	招收對象
	限本校修畢大學部一年級升二年級生

	應考審核規定
	1. 申請轉系學生一年級成績排名需達該系（組）前40﹪。
2. 學年操行成績需達八十二分（含）以上且無記大過處分者。

3. 申請轉系學生其第一學年每學期應至少修習十六學分（含）以上。

	考試科目
	普通生物學

	成績計算
	普通生物學（100%）。


	學系別
	職業安全衛生學系

	招收名額
	3名

	招收對象
	限本校修畢大學部一年級升二年級生

	應考審核規定
	修業滿一學年以上，其必修科目（含操行成績、服務教育、軍訓、體育等）必須完全及格。

	考試科目
	1.職業安全2.職業衛生

	成績計算
	1. 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總成績40%。

2. 轉系考試成績職業安全（30%）、職業衛生（30%），佔總成績60%。

3. 總成績同分參酌順序： eq \o\ac(○,1)職業安全 eq \o\ac(○,2)職業衛生


	學系別
	營養學系

	招收名額
	2名（臨床營養組1名，保健營養組1名）

	招收對象
	限本校修畢大學部一年級升二年級生（不收降轉生）。

	應考審核規定
	1. 一年級所修之普通化學、普通生物學、普通物理學及英文(外文領域中與英文相關之課程2學分)等科目任選三科之成績作為審核，審核科目之成績未達七十五分者不予考慮，如審核科目為學年科目，需上下學期平均為七十五分（含）以上者，作為審核。
2. 有選修「營養科學概論」其成績在八十分（含）以上者。

3. 操行成績優良八十分（含）以上且無記大過處分者。

4. 申請轉系學生其第一學年每學期應至少修習二十學分（含）以上。

	考試科目
	1.營養科學概論 2.普通生物學

	成績計算
	1. 一年級學業成績總平均佔總成績30%。

2. 轉系考試成績營養科學概論（35%）、普通生物學（35%），佔總成績70%。

3. 總成績同分參酌順序： eq \o\ac(○,1)營養科學概論  eq \o\ac(○,2)普通生物學  eq \o\ac(○,3)學
   業成績


	學系別
	心理學系

	招收名額
	1名（一年級升二年級）     

	招收對象
	限本校修畢大學部一年級升二年級生。

	應考審核規定
	1. 1.修業滿一學年以上，其必修科目（含服務教育、軍訓、體育等）必須完全及格，且操行成績需達七十五分(含)以上且無記大過處分者。

	考試科目
	1.普通心理學 2.口試

	成績計算
	1. 轉系考試成績普通心理學（50%）、口試（50%）。

2. 總成績同分參酌順序： eq \o\ac(○,1)口試 eq \o\ac(○,2)普通心理學 


	學系別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招收名額
	4名（社會工作組2名，醫學社會學組2名）

	招收對象
	限本校修畢大學部一年級升二年級生。

	應考審核規定
	1. 修業滿一學年以上，其必修科目（含操行成績、服務教育、軍訓、體育等）必須及格,且學年總成績平均須達七十分（含）。

2. 每學年修習學分至少須達三十二學分（含）。


	考試科目
	1.社會學 2.社會工作概論

	成績計算
	1. 轉系考試成績社會學（50%）、社會工作概論（50%）。

2. 總成績同分參酌順序：社會工作組 eq \o\ac(○,1)社會工作概論 eq \o\ac(○,2)社會學 
                      醫學社會學組 eq \o\ac(○,1)社會學 eq \o\ac(○,2)社會工作概論


	學系別
	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轉組）

	招收名額
	3名（社會工作組2名，醫學社會學組1名）

	招收對象
	限本系修畢大學部一年級升二年級生。

	應考審核規定
	1. 修業滿一學年以上,其必修科目（含操行成績、服務教育、軍訓、體育等）必須及格,且學年總成績平均須達七十分（含）。

2. 每學年修習學分至少須達三十二學分（含）。

	考試科目
	1.社會學 2.社會工作概論

	成績計算
	1. 轉系考試成績社會學（50%）、社會工作概論（50%）。

2. 總成績同分參酌順序：社會工作組 eq \o\ac(○,1)社會工作概論 eq \o\ac(○,2)社會學
                      醫學社會學組 eq \o\ac(○,1)社會學 eq \o\ac(○,2)社會工作概論


	學系別
	應用外國語言學系

	招收名額
	1名（英文組）

	招收對象
	限本校修畢大學部一年級升二年級生。

	應考審核規定
	1. 大學部一年級學期總成績平均必須達七十分（含）， 英文科目成績必須七十五分（含）以上。

2. 操行成績八十分（含）以上且無記大過處分者。

	考試科目
	一般英文 

	成績計算
	一般英文（100%）


參. 錄取標準：

 一、各學系最低錄取標準由考試委員會議訂定，達最低錄取標準之考生，按分數高低順序錄取正取生至核定招收名額內，不錄取備取生，達最低錄取標準之考生人數若低於核定招收名額，得不足額錄取。

二、如有二人以上為最低錄取標準同分，則依總成績同分順序參酌，比較高分者錄取至核定名額為止。

三、考試科目中如有任何一科成績零分者，雖總分達錄取標準亦不予錄取。

